

 荔浦市财政局投诉处理决定书     
荔财采决（2024年第1号）
根据《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19号）的规定，现将本机关对“荔浦市救灾物资采购”（项目编号GLZC2024-G1-310002-GXRY）投诉案作出的处理决定公告如下：
   一、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厦门金海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锦园西路515号1102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杨飞越 
被投诉人1：荔浦市应急管理局
地址：荔浦市荔城镇滨江南路14号
联系人：邹工
被投诉人2：广西润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五福村委会蔡家渡102号
联系人：陈叠
二、基本情况
投诉人就“荔浦市救灾物资采购”（项目编号GLZC2024-G1-310002-GXRY）的采购活动于2024年3月7日以邮寄的递交方式送达被投诉人提出质疑，因对质疑答复不满,于2024年3月21日以邮寄的递交方式送达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予以受理。
投诉事项1：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不相对应。
投诉事项2：本项目招标文件合同供货时间不合理
投诉事项3：本项目招标文件未依法设置采购项目预付款且收取质量保证金
投诉事项4：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合同设置了不公平、不公正的条款
投诉事项5：本项目被投诉人质疑答复的内容未能说明答复事实
三、处理依据及结果
处理依据：1、（一）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投诉事项2、3、4、5因缺乏事实依据不成立。
   （二）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的规定，投诉事项1部分成立。
2、 处理结果：投诉事项2、3、4、5不成立，决定驳回投诉事项2、3、4、5;投诉事项1部分成立;确认本项目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3、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荔浦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荔浦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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